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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11）

補充公告

蘇州第壹製藥重整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3年9月1日之公告（「該公告」）。除另有說明外，該公告
所界定的詞彙與本公告所使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本公司擬將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用作以下用途：

(i) 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11.4百萬港元或50.0%用於本集團的業務發展；及

(ii) 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11.4百萬港元或50.0%用作本集團的運營資金，以
支持其業務營運。

業務發展

自2023年起，本集團已戰略性地調整其主要重點及分配資源，致力於將自身打
造為領先的「骨健康全程治療與管理平台」。此戰略轉變將充分利用本集團的
核心能力及資源，使其能夠以最大的專業精神及專業知識滿足整個骨骼相關
醫療需求。有關本集團業務發展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2023年9月14日
刊發的內容有關蘇州第壹製藥重整的補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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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擬於 2023年10月至12月期間按下列方式動用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

配售事項所得

款項淨額金額

千港元

業務發展

用於購買骨科藥物的藥品許可證 5,000

根據藥品許可證生產骨科藥物的加工費 2,000

開發骨骼保健產品 1,500

Orticumab研發資金 2,900 

11,400
 

運營資金

專業人士服務費 4,900

辦公室租金及公用事業費用 800

董事酬金及員工薪金 3,400

其他一般開支 2,300 

11,400
 

股東及╱或本公司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泰凌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吳鐵

香港，2023年9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吳鐵先生及錢余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錢唯博士；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梓山先生、趙玉彪博士及吳銘軍先生。


